
依照相关法规，正规医院临床用
血，必须使用合法血站合格血液。某

据了解，目前山东省内经国家卫
生计生委批准设立，获得《血站执业
许可证》的脐血库仅有位于济南的山
东省脐血库，同时也是我省唯一具有
脐带血采集保存及临床供应资质的
脐带血干细胞科研机构。在我国，也
仅有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四川、浙
江和天津7家合法脐血库。

临床用血需使用

合法血站的合格血液

1月1 1日上午，淄博市脐
带血采集培训工作会议在淄
博中濠假日酒店隆重召开，
山 东 省 医 学 会 副 秘 书 长 张
林，及来自全市各医院妇产
科的主任、医生、护士和助产
士近2 0 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
山东省医学会办公室主任吕
明远主持。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家
卫计委《血站管理办法》、卫
计委办公厅《关于下发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库技术规范 ( 试
行 )的通知》、省卫计委《关于
加强全省脐带血临床采集和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管理的
通知》和《关于进一步规范脐
带血临床采集工作的通知》文
件精神，山东省试行医疗机构
脐带血采集人员持证上岗制
度，保障脐带血采集质量和母
婴安全。自2014年4月起，山东
省医学会对脐带血采集人员
进行统一培训。

培训会议开始后，淄博市
卫生局医政科科长刘铮发表
讲话，对淄博市脐带血采集培
训工作作出具体要求。山东省
医学会副秘书长张林强调了
山东省脐带血采集培训和考
试工作的重要性。会议邀请到
北京海军总医院血液科宫立
众教授，宫教授用国内外临床
及科研案例讲授了脐带血的
临床应用和未来前景。淄博市
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于凤与
参会人员分享了脐带血采集
经验，于凤主任称，通过近期
参加妇产科方面的会议，她了

解到各级领导对脐带血的重
视。山东省脐血库刘锋主任讲
解了《血站管理办法》和《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管理办法
(试行 )》，刘锋主任说：“未取
得《血站执业许可证》的机构
擅自采集脐带血的行为，将依
据《献血法》第十八条的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其刑事责

任。”针对脐带血采集技术操
作规程，刘锋主任为参会的医
护人员进行了现场培训。

此次会议主要是从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各定点协作
医院的管理层面，进一步统
一思想和提高对脐带血采集
工作的认识，正确树立对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治疗技术的
认识，严格规范采集储存秩

序，不断提高采集安全及质
量，保障脐带血临床采集及
造血干细胞临床治疗的医疗
安全。

最后，参加会议的人员
就培训内容进行了考试，山
东省医学会将对经过培训考
试合格人员颁发《山东省脐
带 血 采 集 人 员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淄博市脐带血采集人员接受山东省医学会统一培训

保保证证脐脐血血采采集集质质量量及及母母婴婴安安全全

脐带血采集数量

和质量至关重要

脐带血是胎儿娩出、脐带结扎并
离断后残留在胎盘和脐带中的血液，
其中富含造血干/祖细胞、间充质干
细胞及其它干细胞。在全球范围内，
如今脐带血可治疗80多种疾病，可谓
之“救命血”。

脐带血采集的数量和质量直接
关系到临床应用的范围和效果，因
此，脐带血的采集工作，对于脐血项
目的研究和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对于每一个新生儿来说，储存“救
命血”的机会一生只有一次，所以从
采集前准备、采集操作流程到最终脐
带血入库，每一个步骤都要确保万无
一失。

淄博市脐带血采集培训工作会议现场。

链接新闻

不是所有的“干细胞”都可用于临床治疗

仅仅““造造血血干干细细胞胞””应应用用技技术术成成熟熟

一看该机构是否可以出具国家
卫生计生委批准设立的批文；

二看该机构是否持有省卫生计
生委颁发的《血站执业许可证》。

如何鉴定所选

脐带血储存机构

本报讯 近年来，一向陌生的词汇“干细胞”渐渐进入公众视野。“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脐带血储存”……很多与干细胞相关的咨询被市民所熟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干细胞”都可用于临床治疗，目前前仅“造
血干细胞”应用技术成熟。

依照《关于加强脐带血造血
干细胞管理工作的通知》(卫办医
政发〔2011〕134号)以及《采供血机
构 设 置 规 划 指 导 原 则 》( 卫 医 发

〔2005〕500号 )脐带血库不得跨省
采集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相关规
定，脐带血采集仅由当地脐血库
方可开展。

采集脐带血

需具备哪些资质

2009年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发出通知，坚
决查处医疗机构为外省和本省未取得《血站
执业许可证》的机构采集、提供脐带血的非科
研目的的医疗行为，依法处罚脐带血库和医
疗机构非法采集、提供、使用脐带血等违规行
为。

2013年7月份，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又再次
针对脐带血采集工作的规范性发出 8 9号文
件，要求医疗机构只能允许由国家卫生计生
委批准设置的，具备《血站执业许可证》的山
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采集、提供脐带血。
对未取得《血站执业许可证》的机构擅自采集
脐带血的行为，应依据《献血法》第十八条的
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部
门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家长们在选择脐带
血的储存机构时，可直接索要该机构《血站执
业许可证》，查看储存机构的合法性。

国家严禁非法储存脐带血

随着干细胞的关注度日益
提高，一些混淆各种干细胞的概
念也开始出现，从而造成社会上
孕产妇越来越多的迷惑，造成有
些无辜的产妇及产妇家庭受到
了权益的侵害。

据悉，在2009年国家卫生计
生委(原卫生部)关于公布首批允
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
目录》的通知中提到,除了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被批准可以用于临
床治疗外,其他干细胞均排除在
外，也就是说,除了造血干细胞外,

储户在干细胞库储存的其它类
别干细胞根本无法使用。目前,干
细胞的成熟应用,主要是在治疗
恶性血液病方面,而用于治疗恶
性血液病的干细胞为造血干细
胞。造血干细胞的来源主要有三
个:骨髓、外周血、脐带血。

干细胞主要用于治疗恶性血液病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
《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
医疗技术目录》中，明确了仅有
造血干细胞是唯一获得国家许
可用于临床的细胞，治疗血液
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疾病。按照
准入的基本原则“同源性”。

同时，根据国家卫计委办
公厅印发《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治疗技术管理规范 (试行 )》的
通知，开展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与
其功能、任务相适应，且必须
确保有合法的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来源，只能接受具有《血
站执业许可证》的正规脐血库
提供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也
就是说，储存在任何其他非正
规干细胞库的任何类型的干
细胞，在万一需要使用时，根
本无法获得临床医院的合法
使用。

造血干细胞来源只有三种途径

依照我国《输血法》及《脐血
库管理规范》等相关法规，正规医
院临床用血，必须使用合法血站
的合格血液。某些机构因为没有
合法的资质，让在其保存脐带血
的家庭，将来一旦患病需要使用，
会面临医院无法接收的困境。

据了解，目前山东省内经国
家卫生计生委批准设立，获得

《血站执业许可证》的脐血库仅
有位于济南的山东省脐血库。
2008年，山东省卫生计生委专家
组对山东省脐血库进行了执业
验收，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检查、
查看文件、质疑答辩，专家组一
致认为其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
有关规范，达到执业标准，同意
颁发血站执业许可证。

储存“看走眼”想使用时犯了难

山
东
省
脐
血
库
工
作
人

员
运
送
脐
带
血
造
血
干
细
胞

至
移
植
医
院
︵
资
料
片
︶

制备好的脐血先要被存放在
临时储罐内，待血样检测结束后统
一放入存储罐（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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